附件：
十家满族乡石灰窑村511-05-0503号集体建设用地联营（入股）方案

为积极推动赤峰市博胜家禽屠宰加工有限公司办公生产生活区建设项目以联营（入股）方式办理集体用地审批，保障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结合喀喇沁旗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项目概述
为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盘活集体资产，喀喇沁旗十家满族乡石灰窑村拟以集体建设用地与赤峰市博胜家禽屠宰加工有限公司开展联营入股合作，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实现双方互利共赢。充分发挥村集体土地资源优势和企业资金、技术、运营优势，打造赤峰市博胜家禽屠宰加工有限公司办公生产生活区建设项目，增加村集体与村民收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
二、合作主体
1、村集体经济组织：喀喇沁旗十家满族乡石灰窑村民委员会负责提供集体建设用地，协调村民关系，参与项目决策监督，保障村民合法权益。
2、合作企业：赤峰市博胜家禽屠宰加工有限公司负责项目的资金投入、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等工作，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并实现盈利。
三、土地相关事宜
（一）土地位置及面积：位于喀喇沁旗十家满族乡石灰窑村，地块四至：东至大沟，南至公路，西至林地，北至耕地。面积0.7856公顷。
[bookmark: _Toc5670][bookmark: _Toc11680][bookmark: _Toc22861][bookmark: _Toc24233][bookmark: _Toc10273][bookmark: _Toc30802][bookmark: _Toc20031][bookmark: _Toc23553][bookmark: _Toc13698][bookmark: _Toc8263][bookmark: _Toc29041][bookmark: _Toc20379][bookmark: _Toc15506][bookmark: _Toc23320][bookmark: _Toc25107][bookmark: _Toc6884][bookmark: _Toc17096][bookmark: _Toc12385][bookmark: _Toc16715][bookmark: _Toc21507][bookmark: _Toc20400][bookmark: _Toc2181][bookmark: _Toc1557]（二）土地现状与规划：该项目涉及一个地块：面积为0.7856公顷，全部为农用地（其他林地）。地块符合喀喇沁旗十家满族乡国土空间规划及十家满族乡石灰窑村村庄规划，可用于赤峰市博胜家禽屠宰加工有限公司办公生产生活区项目建设。
（三）联营（入股）土地规划条件：按照喀喇沁旗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执行，规划用途为工业用地，容积率1.0以上，建筑密度40%以上，绿地率20%以下，其他土地利用要求：建筑限高36米、建筑退线北侧退用地界限3米，西侧退用地界限3米，南侧退用地界限3米，东侧退用地界限3米。
四、联营入股方式
喀喇沁旗十家满族乡石灰窑村民委员会以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联营方式用地。
（一）采用联营方式：
本宗集体建设用地通过第三方评估确定使用权作价（大写）壹佰零贰万壹仟陆佰柒拾叁元整（小写：1021673元）（其中包括土地增值收益254649元），十家满族乡石灰窑村集体经济组织与赤峰市博胜家禽屠宰加工有限公司联营，不参与赤峰市博胜家禽屠宰加工有限公司生产经营，赤峰市博胜家禽屠宰加工有限公司负责生产经营，使用年限50年，一次性向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联营费用（以评估报告为准）。
五、产业准入要求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
项目于2025年5月14日，取得喀喇沁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赤峰市博胜家禽屠宰加工有限公司赤峰市博胜家禽屠宰加工有限公司办公生产生活区建设项目》核准的项目备案告知书。项目于2025年1月24日，取得赤峰市生态环境局喀喇沁旗分局《关于赤峰市博胜家禽屠宰加工有限公司办公生产生活区建设项目》环评的批复（喀环审字[2025]1号）。入住项目须符合环保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要求。
六、收益分配、支付方式及时间：该土地承包经营权收回成本、建设用地转用成本等由乙方垫付，金额为76.7024万元，抵顶联营费用，使用年限50年。增值收益总额为25.4649万元，按照《喀喇沁旗人民政府关于以联营（入股）方式办理集体用地审批暂行规定》（喀政办发〔2025〕2号），旗政府按增值收益的50%征收调节金。具体征收时间按《集体建设用地联营(入股）合同》约定执行。
七、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偿标准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用地补偿参照《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自治区新一轮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调整更新成果的通知》（内政办发〔2023〕92号）、《赤峰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赤峰市新一轮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征收农用地以外其他土地等补偿标准的通知》（赤政字〔2023〕35号文）要求执行。
具体补偿标准：十家满族乡石灰窑村民委员会范围内土地。该项目涉及林地11.784亩；林地补偿费标准2.5万元/亩；地上附着物林木补偿标准0.6万元/亩。
八、收回集体土地使用权补偿资金发放程序及管理
根据用地单位提供的拟用地范围，将各地类经丈量分解到使用权人，公示30天，在公示期满且无争议的情况下，依据收回集体土地补偿标准核算出补偿金额。十家满族乡石灰窑村民委员会同使用权人签订协议。同时十家满族乡石灰窑村民委员会将补偿费拨付到十家满族乡人民政府三资账户，由乡人民政府及时将补偿款直接发放到产权人。
九、联营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
（一）十家满族乡石灰窑村民委员会工作职责。
1.十家满族乡石灰窑村民委员会是本项目以联营方式办理集体用地工作的实施主体，十家满族乡石灰窑村民委员会协调、组织办理产业准入、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用地规划条件、使用权收回补偿、集体用地联营村民代表大会等具体工作。
2.切实做到依法办理，保护土地使用权人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利益，并调处因联营方式办理集体用地引发的各类矛盾纠纷，确保项目顺利实施，维护社会稳定。
(二)合作企业工作职责。
1.负责筹措用地及建设所需资金。
2.协助解决项目施工中临时用地和电力通讯改移征占地，并按照法律规定办理手续。
3.协调解决建设过程中的水、电、路、通讯等保障工作。
4.负责沟通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做好土地的组件审核、组织上报以及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险相关工作，并落实相关资金。
十、其他要求
十家满族乡人民政府、十家满族乡石灰窑村民委员会和有关部门要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严格办事程序，严肃工作纪律。 对以权谋私、营私舞弊、索贿受贿、贪污挪用征地拆迁补偿款的，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法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发布公告后，对个别群众在拟用地范围内土地上抢种、抢栽植物、打井、架线或被拆迁人在宅院内外抢建房屋、棚舍、装修扩建等违规违法行为要严肃处理。
对收回集体土地使用权及拆迁过程中肆意滋事、无理取闹、妨碍执行公务的单位和个人，由公安机关按照治安管理法等有关法规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方案未尽事宜，可参照相关政策和相近标准执行。



喀喇沁旗十家满族乡石灰窑村民委员会
2025年7月14日

